中華大學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復學通知

受文者：
1、 本校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復學生註冊訂於111年2月14日辦理並正式上課。
二、依照本校學則規定：

· 預定休學及保留學籍期滿應復學。
· 申請休學者，累計總休學年數不得超過二學年(包括已休學年限)；但仍在服役者不在此限，請檢同 徵集令或軍人身份證影本，按兵役期限申請延緩復學。

2、 如需休(退)學者請依休(退)學意願填寫，並將繼續休學或退學聲明書於111年1月21日(郵戳為憑)前繳回或掛號寄回註冊課務組。本校依聲明書填寫內容辦理，未寄回者一律視為復學，若逾期仍需辦理休(退)學者，需於開學日前到校辦理休(退)學手續。
3、 隨文附件：中華大學110學年度第二學期舊生註冊須知、註冊流程圖。
4、 復學生請依註冊流程圖之程序繳交學雜費辦理註冊，並於加退選期間(2月11日至2月21日)選課，復學生皆未轉入必修課程，請於加退選期間自行上網選課或填寫特殊加退選單至系辦辦理。
5、 學生兵役資料(復學生須重新填寫)：請至學生資訊系統─學生基本資料填寫後上傳。若資料未上傳或錯誤、漏填導致無法申請在校緩徵、儘後召集，由填表人自行負責。
備註：如有疑問請洽各處室聯絡電話，出納組:(03)5186305；住宿服務中心:(03)5186166-8；
學生兵役(03)5186291；就學貸款:(03)5186163；就學優待(減免)：(03)5186162；
註冊課務組:(03)5186200、05、06、11、1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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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單為繼續休學或辦理退學者填寫，並請於111年1月21日前回覆

未回覆者依辦理時所申請資料於2月份(110學年度第二學期)復學

繼續休學或退學聲明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                學生             已詳閱復學通知單內容規定，並確定於110學年度第二學期
	□休學(請擇一勾選下列原因)
休學累計以不超過兩學年為原則，如超過者，請勿勾選並於期限內來電洽詢。
	□退學(原因可複選)

請於下列原因依照重要性順序，填列1.2.3……等

	□傷病□工作需求□經濟困難□育嬰□適應不良□懷孕□學業成績□出國□家人傷病□兵役
□考試訓練□論文□勒令休學
□志趣不合(含重考、轉學、就讀科系不符期待)
	      經濟困難      工作需求      宿舍設備欠佳      重考
      健康因素      學習困難      學校活動太少      兵役
      課業壓力      家庭因素      師生關係欠佳      出國
      同儕人際關係因素      教師教學方式欠佳       ​​​​ 懷孕
      學校學習環境欠佳      就讀科系不符期待        育嬰
 _____課程內容太過容易      不明白未來發展          死亡
      自身因素轉學:校名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系名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      跟隨同學轉學:校名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系名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	紀錄：□未曾休學    □曾休學      學期

期限：(休學累計以不超過兩學年為原則)
本次預計自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
至 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，共計休學   學期。
	

	※本組將於預定復學前一學期期末郵寄復學通知單至戶籍地（如需寄至通訊地，請填寫【註冊組寄信地址變更申請暨家長(監護人)同意書】寄回本組。
	

	
	 申請自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退學

	
	※辦理退學者如需修業證明書，請附A4大小之回郵信封(貼足掛號郵資)，並填寫收件人資料以便寄回。


   此致

中華大學註冊課務組
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學部(含進修學士班)需監護人簽章：
 聯絡地址：
聯絡電話（手機）：
中 華 民 國  111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＊確定2月復學者免填下表並請於2月1日後自行下載繳費單











